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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真

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2022 年 4 月 15 日，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视通”、“上

市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20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本财务顾问”）作为王国

红等收购方取得控制权相应权益变动事项的财务顾问，就《关注函》所涉及需本

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现就《关注函》中的有关

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第八十三条规定：银行

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的，

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与前述相关方互为一致行动人。请你公司结合胡小周、

吴岚对马亚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情形，对照《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第八十三条规定，逐条说明胡小周、吴岚与马

亚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并提供充分、客观的证明材料。请财务顾问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胡小周与吴岚为马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出具承诺函的事件背景 

2019 年 8 月，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隆越”）通过协议受

让创始股东王国红、胡小周、马亚、陈瑞良、吴岚（以下简称“五位创始人股东”）

所持真视通股份，并与王国红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王小刚

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2020 年 1 月，王小刚、苏州辰隆、何小波、南充谕

睿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变，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为王小刚和何小波。 

因上述股权转让款支付及协议问题，股东双方产生纠纷并各自向法院提起诉

讼。为尽快解决股东纠纷及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股东双方展开了多轮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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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就各方提出的和解条件进行反复商议，最终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取得了《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1 苏民终 2206 号）。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发布了《关于相关股东签署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股东双方签署了一揽子协议并达成和解，苏州隆越所持真视通

13,800,000 股股份通过司法程序划转至马亚账户，苏州隆越应收马亚的股权转让

款 21,127.80 万元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先行由何小波控制的南充谕睿收取，同时，

何小波退出上市公司控制。王国红和苏州隆越、王小刚则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公

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王国红和苏州隆越，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国红和王小刚。 

因马亚与南充谕睿之间债务金额较高，南充谕睿要求马亚补充提供增信措施。

因此马亚与南充谕睿签署《股票质押合同》。为达成和解，胡小周、吴岚作为和

解协议涉及的创始股东，南充谕睿与胡小周、吴岚分别签署《保证合同》，保障

南充谕睿在《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债权得以实现；胡小周、吴岚签署《<和解

协议>之补充协议》之附件承诺函，约定满足一定条件时加入与南充谕睿的债务。  

胡小周、吴岚为上市公司创始股东，且为前次股份转让纠纷当事人。胡小周

与吴岚为马亚与南充谕睿之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签署承诺函约定满足

一定条件时加入与南充谕睿的债务系出于尽快达成股权纠纷和解，解决公司控制

权问题的特殊目的。 

二、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逐条说明适用情况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对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情形作出规定。

就马亚、胡小周和吴岚是否存在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逐条比对如下： 

序号 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是否适用 情形 

1 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不适用 
马亚、胡小周和吴岚互相不存在股权

控制关系 

2 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不适用 
马亚、胡小周和吴岚不存在受同一主

体控制情形 

3 

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

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不适用 
马亚、胡小周和吴岚不存在在另一个

投资者任职的情形 

4 
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

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
不适用 

马亚、胡小周和吴岚不存在参股另一

投资者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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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是否适用 情形 

影响 

5 

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

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

份提供融资安排 

提供进一

步证明 

胡小周、吴岚为马亚与南充谕睿农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充谕睿”）的

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出具承诺

函。胡小周、吴岚及马亚不因此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 

6 
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

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不适用 

除均持有真视通股权外，马亚、胡小

周和吴岚不存在其他合伙、合作、联

营情形 

7 

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

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

司股份 

不适用 
马亚、胡小周和吴岚不存在持有对方

30%以上股份的情形 

8 

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

上市公司股份 

不适用 

马亚、胡小周和吴岚不存在在另一个

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9 

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

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

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

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不适用 

马亚、胡小周和吴岚及其亲属不存在

持有对方 30%以上股份或在另一投资

者任职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10 

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

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

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适用 

①胡小周及吴岚未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②马亚任职上市公司董事，但胡小周

与吴岚均与马亚不存在亲属关系或控

制关系 

11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

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

公司股份 

不适用 
马亚、胡小周及吴岚互相直接没有控

制或委托关系 

12 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不适用 
马亚、胡小周、吴岚不存在亲属关系

或其他法定关联关系 

三、胡小周、吴岚及马亚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证明 

（一）胡小周与吴岚为马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出具承诺函系出于促成股

权纠纷和解的特殊目的，具备合理原因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通知，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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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苏州隆越”）持有的真视通 13,800,000 股股份已于 2022 年 4 月 8 日通过

司法强制执行划转至马亚账户，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58%。根据《民事调解书》

及 2022 年 2 月 24 日苏州隆越与王国红、胡小周、马亚、陈瑞良、吴岚签署的《和

解协议》，马亚需向苏州隆越支付对价 21,127.80 万元。2022 年 2 月 15 日，苏州

隆越、南充谕睿与马亚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和解协议》中苏州隆越

享有的对马亚 21,127.80 万元债权以 21,127.8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南充谕睿。 

因马亚与南充谕睿之间债务金额较高，南充谕睿要求马亚补充提供增信措施。

因此马亚与南充谕睿签署《股票质押合同》。为达成和解，胡小周、吴岚作为和

解协议涉及的创始股东，南充谕睿与胡小周、吴岚分别签署《保证合同》，保障

南充谕睿在《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债权得以实现；胡小周、吴岚亦签署《<和

解协议>之补充协议》之附件承诺函，约定满足一定条件时加入与南充谕睿的债

务。 

胡小周与吴岚为股权纠纷涉及的创始股东，胡小周与吴岚为马亚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并出具和解协议相关承诺出于满足南充谕睿和解条件，促成股权纠纷和解

的特殊目的，具备合理原因。 

（二）马亚已向南充谕睿提供股票质押 

马亚支付债权的资金主要来自其自有和自筹资金。根据马亚与南充谕睿签署

的《股票质押合同》，马亚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真视通股票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出

质给南充谕睿，质押股票数量：22,985,064 股，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在主合

同项下对债务人的全部债权即 21,127.80 万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马亚已向南充谕睿支付对价共计 6,000 万元，剩余

未付金额为 15,127.80 万元。马亚质押股票总值较高，可覆盖未付的债权金额。 

综上，马亚已向南充谕睿支付 6,000 万元，且马亚已提供的股票质押金额可

覆盖未支付金额。胡小周及吴岚实质担保风险较小。 

（三）胡小周、吴岚及马亚自持有真视通股份以来均自主行使股东权利，

胡小周与吴岚并无与马亚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共同控制上市公司的意图 

胡小周、吴岚及马亚均为真视通的创始股东，自真视通创立至今，从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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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致行动关系。胡小周、吴岚及马亚自持有真视通股份以来均自主行使股东权

利。 

本次胡小周、吴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出具和解协议相关承诺函系为促成股

权纠纷和解，马亚、胡小周、吴岚互相之间并无保持一致行动或通过本次权益变

动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意图。胡小周、吴岚及马亚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同时

胡小周、吴岚已出具《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确认函》，确认本人与马亚不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 

（四）马亚与胡小周、吴岚之间不存在股份代持关系 

马亚已出具《关于本人股权相关事项的确认函》，马亚获得的苏州隆越 1,380

万股股份及其本人原先持有的 918.5064 万股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分红权、

表决权等）全部由其本人真实持有，未与真视通其他股东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所

持股权不存在代持、结构化安排。 

四、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胡小周与吴岚为股权纠纷涉及的创始股东，胡小

周与吴岚为马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系出于满足南充谕睿和解条件，促成股权纠纷

和解的目的，具备合理原因。马亚已支付 6,000 万元，且为同一笔债权提供足额

股票质押，胡小周及吴岚的实质担保风险较小。胡小周、吴岚及马亚均为真视通

的创始股东，自真视通创立至今，自持有真视通股份以来均自主行使股东权利，

从未形成过一致行动关系。胡小周、吴岚及马亚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且胡小周、

吴岚已确认本人与马亚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马亚已确认获得的苏州隆越 1,380

万股股份及其本人原先持有股份的股东权利全部由其本人真实持有，未与真视通

其他股东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所持股权不存在代持、结构化安排。 

综上，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胡小周、吴岚与马亚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

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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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

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江亮君           楼航冲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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